
彩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介紹: 

●組成：本公司董事會於民國100年10月24日成立薪酬委員會，共有三名成員並均具有

表決權。薪酬委員會組織章程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第五屆薪資報酬委員會經第十一屆第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委任三位獨立董事擔任

第五屆薪酬委員會成員（任期同第十一屆董事會），薪酬委員成員分別為朱清榮、陳

秋逢、李能松等三位獨立董事，並由朱清榮擔任薪酬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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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 朱清榮   V V V V V V V V V 無 是 

獨立董事 陳秋逢 V  V V V V V V V V V 無 是 

獨立董事 李能松   V V V V V V V V V 無 是 

註 1：身分別請填列係為董事、獨立董事或其他。 

註 2：各成員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 

（1）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

置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

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

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

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

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8） 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情事之一。 

註 3：若成員身分別係為董事，請說明是否符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委員會設置及

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5 項之規定。 

 

●運作介紹：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職責主要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整體薪酬與福

利政策，以及經理人之報酬。 

  薪酬委員會定期審議事項如下: 

訂定並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審議本公司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審議本公司經理人員工獎金及員工紅利之分配數額案。 

討論庫藏股轉讓經理人案。   



●第五屆(110/7/30~113/7/19)薪酬委員會開會運作情形：    

時間 屆次 薪酬委員會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10/10/22 第 5屆第 1次 1.通過本公司經理人員工獎金之分配數額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2.通過庫藏股轉讓經理人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3.通過 110年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發放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111/2/22 第 5屆第 2次 1.通過審議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案。 

2.通過審議本公司 110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3.通過審議本公司 111年度經理人例行薪資調整案。 

111/10/28 第 5屆第 3次 1.通過本公司經理人員工獎金之分配數額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2.通過庫藏股轉讓經理人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3.通過 111年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發放案。 

112/03/02 第 5屆第 4次 1.通過審議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

準與結構案。 

2.通過審議本公司 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3.通過審議本公司 112年度經理人例行薪資調整案。 

112/10/30 第 5屆第 5次 1.通過本公司經理人員工獎金之分配數額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2.通過庫藏股轉讓經理人案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 

3.通過 112年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發放案。 

  

 

 

      

 


